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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3年8月，17岁的李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将刘
某撞伤，刘某被送往医院治疗。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
定，李某承担全部责任，刘某无责任。因双方就赔偿
未达成一致意见，刘某遂将李某及其父亲诉至法院。
  本案审理期间，原告、被告对本次交通事故的经
过及事故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庭审中，李父表示，孩
子现在已经成年，他闯的祸自己想办法赔偿。青州市
人民法院承办法官耐心进行释法明理，经调解，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由李父、李某一次性赔偿刘某各项损
失共计11万元。

基本案情

  现实中，侵权行为的发生与案件的审理必
然存在一定时间差，因此难免出现作为被告的
侵权人在侵权时未成年、诉讼时已成年的情
况。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应以侵权
行为发生时间作为节点。监护职责系监护人的
法定职责，不会因为诉讼时侵权人已成年而免
除或减轻。

  侵权时未成年，诉讼时已成年，赔偿责任主体该如
何确定？或者说，在此情形下，家长是否仍需承担赔偿
损失的监护责任，是本案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指
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
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
侵权行为发生时不满十八周岁，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
的，被侵权人请求原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
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
支付。
  法官表示，根据民法典及司法解释规定，虽然诉讼
时被告已经成年，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侵权责
任的承担仍应以侵权行为发生时间作为节点，即侵权行
为发生时不满十八周岁，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被侵
权人可请求原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也
就是说，监护职责系监护人的法定职责，在未成年人造
成他人损害时，监护人便应承担监护责任，不因侵权人
已成年而免除或减轻其监护责任。但侵权人有财产的，
可先从其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支付。
  法官提醒，未成年人由于法律意识不强、认知能力
较弱，对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缺乏清晰的认识，需要家
长尽到监护责任，在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同时，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监管
职责。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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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作为我国公民身份的法定证件，与
个人信用、财产安全、法律责任紧密相连，需
时刻谨慎，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和生物信息识
别（如人脸识别）等重要信息，切勿为了蝇头
小利，将个人身份证出借他人，否则可能承担
法律后果甚至构成犯罪。

□本报记者 张韶华

  深圳市护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护家科技）享
有“HBN”商标专用权。护家科技在某购物平台发现
一家“HBN家直播折扣店”售卖“HBN”品牌护肤
品，便公证购买了一瓶“HBN视黄醇紧塑赋活晚
霜”，该商品虽与权利人的正品外观及包装并无区别，
但是扫描包装上的防伪识别区显示为“无法打开页
面”，确认并非正品。
  “HBN家直播折扣店”销售的商品上多处印有
“HBN”标识，与权利人享有商标权利的“HBN”商
标高度近似，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系相同商品标识。
“HBN家直播折扣店”未经护家科技许可，在平台店
铺公开销售假冒权利人商品，其行为侵犯了权利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
  经查，“HBN家直播折扣店”系由李某通过身份
信息验证而注册设立。李某辩称其在校期间同学曾借用
自己的身份证，刷脸认证开设网店，其本人不是网点经
营者，没有任何获利，仅仅拿了100元好处费。现该店
铺已经转卖给匿名第三人。在法官指导下，李某报警处
理，店铺也被平台下架。
  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当预见出借个人身份信息存在法律风险，其
出借个人身份证给他人注册网店，客观上为案外人销售
侵权商品及逃避市场监管提供便利，主观上存在过错，
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赔偿
护家科技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

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
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的；（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
混淆的；（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四）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五）未经商标注册
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
市场的；（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
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七）
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指出，侵犯
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
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
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
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
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
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
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
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
以下的赔偿。
  法官表示，李某案例并非个案，在校学生或刚踏入
社会的年轻人，出于人情或金钱诱惑，出借、出售身份
证给他人开设网店，却未参与网店具体经营，直到收到
法院传票才后悔莫及。法官提醒，当他人提出借用身份
证时，无论对方是亲朋还是陌生人，都要保持警惕，如
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要在复印件上注明“仅供XX用
途，再复印无效”等字样。

法官说法

随
意﹃
出
借
﹄身
份
证 
发
生
侵
权
要
担
责


